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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管
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机关有关部门：

现将新修订的《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（闽农林大教字〔2009〕100号）同时废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农林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7日

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 则

    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，推进我校教材建设，提升我校编写教材质量，特设立福建农林大学出版基金,资助教材编写和出版。

    第二条  学校重点支持以下教材的编写和出版：

1.国家级、省（部）级重点规划教材；

2.教学急需但尚无正式出版的教材；

3.具有学科和专业优势或特色的教材；

4.学科建设急需的教材；

5.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中的重点建设课程（如省级以上精品课程）或其它教改立项建设的教材；

6.联合企业、境内外高水平专家编写的创新创业教材或实验实践类的教材；

7.数字化、立体化教材。

第三条  教材出版基金项目每年评审一次。

第二章 基金的管理

    第四条  基金由学校设立专户严格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。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教务处负责，并接受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。

第五条  基金的主要用途包括：(1)教材编写资助费（参加教材会议的差旅费，图书资料费，教材编写材料费、复印费等直接成本费用，数字化教材所需的制作、加工等相关费用）；(2)教材出版费；(3)评审费(专家审稿评审、出版资助评审、优秀教材评审等)；（4）数据资料采集费用(聘请本校学生助手的勤工助学费等)（费用比例不超过申请总额的10%）。

第六条  基金资助对象是我校在职教师任第一主编，且已列入各类规划或已签订出版合同的教材。

第七条  出版基金资助的评审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。

第三章 基金的申报、审批

第八条  基金资助申报、审批程序为：

1．申请人填写教材出版基金申请表；

2．申请人所在学院认真审核材料，签署推荐意见；

3．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，并确定资助金额；

4．公示；

5．报分管校长审批；

6．发文。

第九条  优先资助国家级、省（部）级重点规划教材，权威专业出版社规划的教材。

第四章 出版资助的管理

第十条  受出版基金资助的教材应注明“福建农林大学出版基金资助”字样。

第十一条  教材资助金额最高为50000元。

第十二条  教材出版前申请人只能使用资助经费的50％,剩余的50％待教材出版后报销。若资助款全额用于教材出版费，可凭出版社发票一次性报销。

第十三条  资助出版的教材若有包销，包销教材出售后款额交回出版基金账户，超出资助额部分归作者所有。

第十四条  教材基金经费需在出版后一年内办理完报销手续，超过期限经费自动收回。申请人中途放弃或规定时间内未能正式出版教材，资助经费要如数退还学校。

第五章   附  则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（闽农林大教字〔2009〕100号）同时废止。

 福建农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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